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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工办〔2011〕47号
关于转发省总《关于开展创建江苏省工会工作模范园区活动的通知》的通知
各市、区总工会（工联会、工会工作委员会）：

    省总工会决定从2011年至2013年在全省开展创建江苏省工会工作模范园区活动。现将省总《关于开展创建江苏省工会工作模范园区活动的通知》（苏工办〔2011〕45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根据我市实际，提出如下要求：

    1.要结合本地实际认真学习《通知》精神，着重在落实考核内容上研究具体措施，在落实创建方法上研究工作计划，努力把开展创模活动与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结合起来，把开展创模活动与发挥工会作用结合起来，把开展创模活动与加强自身建设结合起来。
    2.要充分运用乡镇工会创模的成功经验和做法，提升省级以上开发区开展创模工作水平，切实通过开展创模活动，优化工会工作环境，解决重点难点问题，激活基层工会活力、争取更多资源手段、扩大工会工作影响。

3.要严格按照评选方法做好自查、申报、考核和推荐工作，每年9月30日前向市总工会申报,申报时需提供书面自查报告2500字左右,并填写《全省工会工作模范园区申报表》(省总通知附件二)。市总根据省总分配名额、按照《全省工会工作模范园区百分考核细则》(省总通知附件一)组织审核验收，经市总领导集体研究同意后报省总工会。
苏 州 市 总 工 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7月13日
苏工办[2011]45号
关于开展创建江苏省工会工作
模范园区活动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，省总机关各部门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全总“两个普遍”的要求，进一步推动我省各类园区工会组织建设，经省总常委会研究，决定2011年至2013年三年时间，在全省开展创建江苏省工会工作模范园区活动。现就创建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对象和表彰名额

评选对象:全省省级以上经济开发区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工业（产业）园等（统称“园区”）。

表彰名额:从2011年起连续三年,每年评选表彰20个江苏省工会工作模范园区，授予“江苏省园区模范职工之家”称号,并奖励2万元，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可以配套奖励。

二、考核内容和评选方法

考核内容分为“组织健全、制度规范、保障有效、党政支持”四个方面，采取百分制考核。同时，增加工作创新附加考核内容。详见《全省工会工作模范园区百分考核细则》（附件一）。
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参加工会工作模范园区的申报：

一是推进“两个普遍”工作力度不大、进展不快，企业工会组建率、工资协商率未达到70%以上的；二是专职工会干部没有按照有关要求配备到位的；三是没有完成当年度上级工会下达的工会经费上解指标的；四是本年度园区企业因劳动关系矛盾发生重大群体性、突发性事件的；五是本年度园区企业发生3人以上职工伤亡事故和10人以上职业危害群体性事件的。

凡符合申报条件的园区工会，根据评选内容与考核标准,于每年9月30日前向省辖市总工会申报,申报时需提供书面自查报告2500字左右,并填写《全省工会工作模范园区申报表》(附件二)。各省辖市总工会按照《全省工会工作模范园区百分考核细则》组织审核验收，并将所属区域内符合条件的园区考核排名及综合评分情况，于10月30日前报省总工会组织部。未按时审核上报的，作弃权处理。

对各市上报的工会工作模范园区推荐名单，省总将组织抽查验收，并按照各市推荐和综合评分情况，提出全省工会工作模范园区建议名单，经省总常委会研究并在江苏工会网、江苏工人报公示后，由省总工会通报表彰。

三、加强创建工作的组织领导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要高度重视创建活动，切忌走过场和简单评选，要把创建活动作为优化园区工会工作外部环境、推进“两个普遍”的重要举措；作为加强园区工会自身建设、提升园区企业工会整体水平的重要保证；作为全省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和乡镇工会创模活动的延伸和拓展。工会主要领导要把创建活动切实摆上重要位置，分管领导和职能部门要精心组织、周密部署、狠抓落实。整个创建工作的自查、申报、考核、评选工作要严格程序、坚持标准、公平公正，发现有弄虚作假的，一律取消申报评选资格。

附件一：全省工会工作模范园区百分考核细则

附件二：全省工会工作模范园区申报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省总工会

2011年6月30日

附件一

全省工会工作模范园区百分考核细则
	项目
	考核内容
	100分

	组织    规范
	建立总工会（委员会、联合会）、工会经审、女工、劳动保护监督检查、劳动争议调解等组织；
	3

	
	区工会主席按同级副职配备（或由党工委副书记兼任）；
	3

	
	配备专职工会副主席（享受中层正职待遇）；
	3

	
	根据园区企业、职工规模配备或招聘专职工会工作者1-2名；
	3

	
	区内企业法人单位工会组建率达70%以上；
	4

	
	区内符合条件的二级园区、镇、街、村、社区工会组建率达90%以上；
	3

	
	区内职工（含劳务派遣工、农民工）入会率达80%以上；
	3

	
	园区工会有牌子、办公场所、印章、经费、工作计划、台帐；
	3

	保障有效
	在非公企业中积极推进党工共建“四统筹”机制；
	3

	
	职工50人以上规模企业70%以上建立工资集体协商、集体合同和女职工特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制度；
	4

	
	建立区域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，覆盖90%以上中小企业法人单位；
	3

	
	90%以上企业建立职代会制度、实行厂务公开等民主管理制度；
	3

	
	基层工会95%以上坚持会员（代表）大会制度，建立会员评家机制；
	3

	
	建立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和劳动争议调解机制；
	3

	
	区域内98%以上职工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；
	3

	
	区工会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等相关工作制度；
	3

	工作   规范
	组织企业职工开展“建功十二五，创新促发展”劳动竞赛；
	3

	
	全面开展“劳动关系和谐企业”创建活动；
	3

	
	全面推行“1+3”安全监控体系，依法加强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；
	2

	
	区域内企业劳动关系争议案件调处成功率达85%以上；
	2

	
	所属独立基层工会“合格职工之家”创建率达80%以上；
	3

	
	非公企业工会经费独立建帐的比例达70%以上；
	3

	
	符合条件的基层工会社团法人登记率达90%以上；
	2

	
	园区工会有独立经费帐户；
	2

	
	园区工会及所属80%以上独立基层工会经审会报告经审监督情况
	2

	
	全面推行工会经费税务代收制度，并按规定建立工会组建筹备金制度；
	3

	党政    支持
	党工委每年至少听取一次工会工作汇报，解决工会工作中遇到的问题；
	6

	
	党工委召开工会工作会议或制定下发加强工会建设的意见；
	6

	
	建立园区工会与管委会联席（联系）会议制度；
	6

	
	工会重点工作在园区年度综合指标考核中占一定比分；
	7

	
	
	

	附    加    分
	园区工会工作在省以上工会会议、报刊上作经验交流被推广的；
	1-2

	
	园区工会在省总年度创新成果评比中获得名次（视获奖等次加分）；
	1-3

	
	园区工会当年度在推进两个普遍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；
	1-2

	
	园区被评为省以上劳动关系和谐园区的；
	1-2

	
	园区工会工作者列入社会工作者或社会公益性岗位的。
	1-3


附件二
江苏省工会工作模范园区
申 报 表

                  园区工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	园区批准设立
	   年  月  日
	批准单位
	

	园区工会组建
	   年  月  日
	批准单位
	

	工会主席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区内注册企业数
	
	实际投产企业数
	

	组建企业工会数
	
	工会组建率%
	

	区内职工总数
	
	职工入会率%
	

	申报事迹材料
	附：2500字左右

	园区党工委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年  月  日

	市总工会意见
	（盖章）   年  月  日

	省总工会
审批意见
	（盖章）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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